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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探討之二則議題均與我國公司對境外公司或其他

組織為給付有關。第一篇專題報導，係以一系列行政

法院判決為基礎，探討公司加入國際組織所繳納之會

費是否應辦理扣繳。在該等判決中，行政法院均支持

稽徵機關之看法，認定電信業者給付予國際組織「全

球移動通訊系統協會」之會費屬於該協會之中華民國

來源所得，從而扣繳義務人應於電信業者給付會費時

辦理扣繳，並命未辦理扣繳者補稅同時裁處罰鍰。此

一稽徵及司法實務見解，值得營業上須給付會費或類

似費用予性質上與全球移動通訊系統協會相類之國際

組織之公司特別留意。

第二篇專題報導雖然亦與我國勞務買受人給付國外勞

務提供者時應扣繳之稅款有關，但討論重心在於當事

人間如約定扣繳稅款由我國勞務買受人負擔，而我國

勞務買受人依營業稅法第36條規定應就其購買之勞務

繳納營業稅者，其應按加計扣繳稅款後之給付額計算

應納營業稅，或以外國勞務提供者（所得人）「實

拿」之金額（給付淨額）為準？此議題涉及所得稅就

源扣繳與營業稅之互動，不論從理論或實務之觀點，

皆深具討論價值。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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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分析

隨著全球化的趨勢及跨境交易日漸普及，各產業多有參

與國際組織、給付會費以取得相應國際組織提供之專門

知識、技術、標準或勞務等情形，然而該給付予國際組

織之款項是否屬我國來源所得而應辦理扣繳，經常無明

文規定或判決前例可資遵循。

以電信業為例，我國電信業為提供國際電信服務，皆參

與GSMA並定期向GSMA繳納會費。針對該會費是否

屬GSMA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給付人是否應於給付

時辦理扣繳，過去長時間未有明確規定而產生爭議，於

2015年至2020年間行政法院陸續就三起相似案件判決

確定，或可供其他亦有參與國際組織情事之行業參考。

境內公司給付國際組織會費是否
應辦理扣繳？

01 2022年1月

案例背景

T電信負責人於 2004年至 2008年間給付予全球移動通訊系統協會（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下稱GSMA）之會費皆有辦理扣繳，嗣於2013年以自行適用法令錯誤為由向國

稅局申請退稅遭否准，經行政救濟後，最高行政法院於2015年判決T電信負責人敗訴確定1。自此，電信業給付

予GSMA之會費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辦理扣繳之見解確立，C電信與F電信負責人遂陸續補辦扣繳申報並繳納

稅款。然而，未回溯辦理扣繳申報之V電信負責人，旋即遭國稅局補稅加罰，除針對2015年當年度之給付未辦

理扣繳乙事裁處違章外2，另追溯過去7年間給付之款項核定補稅加罰，全案經行政救濟後，於2020年皆以V電

信負責人敗訴結案3。

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訴字第721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判字第572號判決參照

2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簡字第222號行政訴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簡上字第40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9年度簡更一字第2號行政訴訟判決參照

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訴字第1106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判字第361號判決參照

會費

電信相關服務
境內電信業者 G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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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見解

GSMA提供之勞務與國內電信業者之使用密不可分，

GSMA賺取之會費屬其在台經營工商之盈餘

GSMA為全球性電信產業協會，其制定國際漫遊GSM

標準制式合約範本及格式（某種協定），透過網路提

供各國GSM電信業者間溝通、交易之依據，所提供內

容必須經由各該會員持續、反覆使用後，方具有價

值，而非GSMA得憑藉一己之力即可賦予其價值，因

此，GSMA提供之勞務與T電信之使用實為密不可分

且一體兩面之事實，若非各國通訊業者均使用GSMA

所制定可共同使用之資料及協定，則T電信亦無從提

供所有漫遊電信業者其基地台通訊之服務，其性質應

非單純的勞務提供，而係一種具有經濟價值之觀念或

知識的交換，亦與單純資料庫之使用有別。

雖GSMA係在中華民國境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

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且係在中華民國

境外就其營業事項而包含勞務之提供，但因T電信之

GSM電信系統操作或使用均在中華民國境內，系爭銷

售勞務與使用地已產生連結，其既在中華民國境內使

用後，經營事實始得完成，因此該等取自中華民國境

內之營利事業之所得，即屬所得稅法第8條第9款『在

中華民國境內經營工商、農林、漁牧、礦冶等業之盈

餘』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稅捐稽徵機關補稅之核課期間以七年計算

按稅捐稽徵法第21條第1項第3款將「是否已依規定申

報」列為將核課期間自五年延長至七年之事由，係因

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倘納稅義務人

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將增加稽徵機關正確核課稅捐

之困難，從而有延長核課期間，俾利稽徵機關取得相

關證據之必要。因此，V電信既未主動辦理扣繳申

報，國稅局即得依前述規定就過去七年內之漏稅案件

核定徵收。

電信業者無法以依循產業實務作法為由主張自己無違

章之故意或過失而免罰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皆認扣

繳制度意旨在於使稽徵機關得以掌握我國對境外公

司之稅源資料，達成維護租稅公平並確保國庫收入

之目的，扣繳義務人若無「應不扣繳」之絕對憑

藉，自以扣繳為原則，不扣繳為例外。故而在「應

扣繳與否」尚不明確前，本於「例外之適用應從

嚴」的法理，扣繳義務人應先為扣繳，俟明確後再

辦理退稅，方可謂無故意過失，而產業實務諸如

「多數電信公司之負責人亦未扣繳稅款」、「被上

訴人（按：此指國稅局）多年來未通知扣繳」等並

不足為「不應扣繳」之憑據。

就此，最高行政法院雖認為，扣繳義務人就未扣繳之

違章是否有故意過失應依個案事實判斷之，不應泛稱

應扣繳與否不明確時應以扣繳為原則，而據此論斷扣

繳義務人未辦理扣繳有故意過失，惟最高行政法院強

調，在法律解釋及適用上發生疑義時，扣繳義務人應

事前向稅捐稽徵機關查詢並於獲得正確及充分之資訊

後依法辦理。如扣繳義務人逕自未依規定辦理扣繳，

任令報繳期限屆滿，又未能舉出其他得認其對無扣繳義

務具有正當合理確信之情事，應屬有過失無疑。從而，

國稅局針對V電信負責人裁處之罰鍰屬合理有據。

上述案件雖係針對電信業，惟現行社會各產業之商業

活動中，多有需參與國際組織方能提供完整服務予終

端客戶情形，倘有特定國際組織類似電信業，其提供

之服務已與我國連結、密不可分，則該國際組織收取

之款項將可能被稅捐稽徵機關認定屬其在台經營工商

之盈餘，係我國給付人應辦理扣繳之中華民國來源所

得。就此，建議公司應檢視自身產業特性與交易活

動，若發現有加入國際組織給付會費或勞務報酬等情

形，應確認是否已依法辦理扣繳完納稅捐。

承上，倘公司所處產業普遍針對給付予國際組織之款

項是否屬我國來源所得及應否辦理扣繳尚有疑慮，為

免因法律見解與稅捐稽徵機關、行政法院相異而於未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  2022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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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遭罰，建議可透過產業公會以書面敘明事實，向主

管稅務稽徵機關確認相關扣繳稅務處理以為遵循，倘

日後遭調查或相關見解變動時，公司亦可以稅務稽徵

機關之回覆爭取免罰。

此外，由電信業給付國際組織會費遭補扣繳稅款並裁

處罰鍰案例可見，個案判決雖僅有拘束該案件之效

力，惟最高行政法院確定判決之見解通常會成為往後

案件遵循之準繩，稅務稽徵機關亦可能進一步針對同

行業其他相類似案件重啟調查、補稅、處罰，並不因

產業實務諸如成員普遍不辦理扣繳等情形而免罰，故

納稅人宜持續關注實務見解之變動，並定期檢視自身

稅務申報立場，進行滾動式調整，以有效管理公司稅

務風險。

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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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兼營免稅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購買國外勞務之一般營業

稅計算方法（無扣繳稅款轉嫁約定）

一般而言，兼營免稅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向在我國境

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外國公司購買服

務，如相關合約中未特別規定由給付人負擔扣繳稅

款，公司於給付服務報酬予外國公司時，扣繳義務人

應依所得稅法第88條第1項第2款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

準第3條等規定，於給付時就「給付額」按20％扣繳率

辦理扣繳（不考慮適用租稅協定或其他稅捐減免措施

之情形）。

至於營業稅部分，兼營免稅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作為

勞務買受人，應依營業稅法第36條規定，就「給付

額」依同法第10條規定之5%稅率課徵營業稅，並依

「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第6條規定，按當

期不得扣抵比例計算其應納稅額（公式：應納稅額 =

給付額 × 徵收率 × 當期不得扣抵比例，計算過程請

見附表一）。

兼營免稅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
購買國外勞務如須負擔扣繳稅
款，相關營業稅應如何計算？

04 2022年1月

案例背景

兼營免稅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A公司（下稱「A公司」）因業務需求，自110年1月起向在我國境內無固定場所之

外國關係企業B公司（下稱「B公司」）購買技術服務，並約定由A公司負擔扣繳稅款。假設雙方約定之服務報

酬為新台幣（下同）100萬元，則A公司應繳納之營業稅如何計算？倘B公司於111年2月間取得稽徵機關核准，

得按所得稅法第25條規定，以其所取得技術服務報酬之15%計算所得額課稅，並自110年1月起生效，如此是否

會影響A公司原已繳納之營業稅稅額？

給付額 100萬元

扣繳稅額 100萬元 × 20%扣繳率 = 20萬元

給付淨額 100萬元 − 20萬元扣繳稅款 = 80萬元

營業稅額

（假設當期不得扣抵比例為50%）
給付額100萬元 × 5%稅率 × 50%當期不得扣抵比例 = 2.5萬元

技術服務費

技術服務
境內A公司 境外B公司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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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合約特別約定由勞務買受人負擔扣繳稅款，稽徵實務

就營業稅計算方法之見解

如果兼營免稅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向外國公司購買勞務

時，雙方約定由我國買受人負擔扣繳稅款，則我國買受

人給付予外國公司之價款應包含扣繳稅款在內。以本文

所舉案例為例，由於A公司應負擔扣繳稅款，亦即B公

司可「實拿」100萬元，則A公司之給付額應為125萬

元，扣繳稅款為25萬元，給付淨額為100萬元。

針對營業稅部分，有關A公司營業稅應納稅額之計算，

目前稽徵實務有認為，A公司應以給付淨額100萬元作

為營業稅之計算基礎，而非以給付額125萬元為準（計

算過程請見附表二）。

給付額 100萬元 ÷（1 − 20%扣繳率） = 125萬元

扣繳稅額 125萬元 × 20%扣繳率 = 25萬元

給付淨額 125萬元 − 25萬元扣繳稅款 = 100萬元

營業稅額

（假設當期不得扣抵比例為50%）
給付額100萬元 × 5%稅率 × 50%當期不得扣抵比例 = 2.5萬元

是以，倘B公司於111年2月間取得稽徵機關核准按所

得稅法第25條規定，就其自110年1月起所取得之技術

服務報酬按15%計算所得額課稅，A公司仍無法以其

給付額降低為由，申請重新計算並退還其先前溢繳之

營業稅。原因在於，無論B公司是否取得適用所得稅

法第25條規定計算所得額之核准，按上述稽徵實務之

見解，A公司於給付時均應按「給付淨額」100萬元計

算並繳納營業稅，故無論給付額是否因適用租稅減免

措施而降低，對於A公司應納之營業稅並無影響（計

算過程請見附表三）。

給付額 100萬元 ÷（1 − 15% × 20%扣繳率） = 103萬元

扣繳稅額 103萬元 × 15% × 20%扣繳率 = 3萬元

給付淨額 103萬元 − 3萬元扣繳稅款 = 100萬元

營業稅額

（假設當期不得扣抵比例為50%）
給付額100萬元 × 5%稅率 × 50%當期不得扣抵比例 = 2.5萬元

附表二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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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稅法第16條第1項明定，「銷售額」係指營業人銷

售貨物或勞務所收取之全部代價，包括營業人在貨物或

勞務之價額外收取之一切費用。是以，於本案例中，雙

方既然約定由勞務買受人A公司負擔依法應對B公司之

所得課徵之扣繳稅款，則A公司於計算應繳納之營業稅

時，自應以給付額125萬元為基礎。此一計算邏輯，方

與當事人間未約定扣繳稅款轉嫁之情形一致。

如依本文之看法，B公司於取得稽徵機關核准適用所

得稅法第25條規定時，因A公司可按營業收入之15％

計算所得額課稅，致其給付額由125萬元降低為103萬

元，故A公司將產生溢繳營業稅額之情事（計算過程

請見附表四）。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未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以給付額計算應繳納之營業稅額

（假設當期不得扣抵比例為50%）
給付額125萬元 × 5%稅率 × 50%當期不得扣抵比例 = 3.13萬元

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以給付額計算應繳納之營業稅額

（假設當期不得扣抵比例為50%）
給付額103萬元 × 5%稅率 × 50%當期不得扣抵比例 = 2.58萬元

溢繳之營業稅額 3.13萬元 − 2.58萬元扣繳稅款 = 0.55萬元

附表四

然而，如前所述，目前稽徵實務有見解認為，勞務買受

人A公司於依營業稅法第36條規定計算應納營業稅時，

本應以給付淨額100萬元為準，故無論提供勞務之B公司

是否取得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規定之核准，A公司應繳

納之營業稅並不會受到影響。是以，A公司如於B公司取

得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規定之核准後，以其先前繳納之

營業稅有溢繳之情事而向稽徵機關申請退還時，稽徵機

關可能以上述理由而予拒絕。於此情形，如按照稽徵機

關之見解，A公司似可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規定，

以其原先營業稅計算錯誤為由（應按給付淨額100萬元

計算，卻誤按給付額125萬元計算），申請稽徵機關退

還其溢繳之營業稅額（計算過程請見附表五）。

以給付額計算應繳納之營業稅額

（假設當期不得扣抵比例為50%）
給付額125萬元 × 5%稅率 × 50%當期不得扣抵比例 = 3.13萬元

以給付淨額計算應繳納之營業稅額

（假設當期不得扣抵比例為50%）
給付額100萬元 × 5%稅率 × 50%當期不得扣抵比例 = 2.5萬元

溢繳之營業稅額 3.13萬元 − 2.5萬元扣繳稅款 = 0.63萬元

此外，本文所提及之問題，在勞務買受人係營業稅法

第四章第二節之特種營業人之情形，亦會發生。是

以，特種營業人購買國外勞務而須負擔扣繳稅款者，

如其先以給付額計算並繳納營業稅，在外國勞務提供

者（所得人）取得減免扣繳稅款之核准而導致給付額

降低時，亦可考慮依前開討論，向稽徵機關申請退還

溢繳之營業稅。

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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